
关于做好 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收

特色发展学生报名的通知

各园区、镇（街道）教育管理中心，各有关中学：

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市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、特色化发展，满

足特色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，做好 2026 年普通高中自主招

收特色发展学生的报名组织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时间

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报名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17 日 9:00 至 4

月 20 日 17:00。

二、报名资格

具有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，且符合我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条

件的初三应届毕业生，可对照具体普通高中学校招生项目的报名

条件，自愿报名参加我市普通高中学校的自主招生。

三、报名办法

考生统一登录东莞市中考报名系统（https://dgzk.dgjy.net）

进行自主招生报名并上传报名资料压缩包，每个考生最多可报一

所普通高中学校的一个项目。考生所报的学校、项目将同步到中

考志愿填报栏目的“提前批志愿”，自主招生报名即为填报提前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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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愿。

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详见附件《2026 年东莞市普通高

中自主招生计划》。具体报名条件、报名资料等详见各招生学

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自主招生方案。

四、资格审核

报名结束后，至 4 月 26 日前，各招生学校登录中考报名系

统完成报名资格审核工作。考生可于 4 月 27 日在中考报名系统

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初审。

4 月 30 日前，各招生学校公示拟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名单。

公示结束后，各招生学校于 5 月 7 日前公布通过资格审核的

考生名单。考生可于 5 月 7 日在中考报名系统查询是否通过资格

审核（即获得自主招生考试资格）。

五、考试组织

普通高中学校招收特色发展学生，由市教育局统筹组织考试

或测试评审。各项目的考试内容、评分标准，以及具体考试地点、

考试时间等考试安排，另行发布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自主招生报名工作关系到考生的切身利益，直接影响

今年中考填报志愿、考试、评卷、录取等工作能否顺利进行，各

园区、镇（街道）教育主管部门、各初中学校要高度重视，进一

步完善考试招生信息公开制度，及时向社会公布考试招生政策、

招生计划等信息，接受考生、学校和社会监督。加强对自主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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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的宣传、政策解释和指导工作，各初中学校要全面正确指导

学生根据个人特色发展潜质和需要，准时、规范选报自主招生志

愿。

（二）各高中阶段招生学校要严格按照《东莞市 2026 年高

中阶段学校自主招生工作方案》，并结合本通知内容和学校发布

的自主招生方案，切实规范学校自主招生和特色发展办学行为。

各学校在本校的自主招生工作方案在本校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

公众号公布。积极主动做好自主招生过程中来信来访的解释答复

工作，确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推进。

（三）特色发展学生应严格按照报名的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

报名手续。自主招生报名信息原则上由考生本人录入，考生应认

真填写报考信息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凡弄虚作假的，

一经发现，取消考生当年报考资格。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考生确

认后的数据。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（四）各园区、镇（街）教育管理中心、各学校须切实加强

招生工作的廉政建设，坚决防止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违反党风

廉政纪律等行为。学生、家长、教师和广大社会人士对自主招生

考试有不明之处，或发现存在不公平、不公正的现象和行为，均

可向市教育局反映，咨询、监督、投诉、举报电话：23126162

（招生违规）、23660823（党风廉政纪律），市教育局将及时受

理和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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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 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工作日程安排
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

1
4 月 17 日上午 9:00—

4 月 20 日 17:00
自主招生报名

2 4 月 21 日—26 日 报名资料审核

3 4 月 30 日前 拟通过资格审核名单公示

4 5 月 6 日 公布通过资格审核名单

5 5 月上旬 公布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考试方案

6 5 月中旬 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考试

注：各工作时间节点根据工作实际进展可能有微调。


